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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主管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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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主要职能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是主管全市水务和海洋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加挂上海市海洋局牌子。
    主要职能包括：
    1.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贯彻执行有关水务、海洋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水务、海洋管理
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水务、海洋相关战略规划和政策，组织编制水资源综合规划、江河湖泊综合规划、防洪除涝规划、污水污
泥处理规划、雨水排水规划等水务规划。
    2.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组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拟订全市和跨
区域水中长期供求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负责重要区域、重大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和防洪
论证制度。组织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
    3.按照规定制定水务工程建设有关制度，组织编制市属水务、海洋建设规划、计划，提出水务、海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具体
安排建议,并组织实施。研究提出有关水务、海洋的价格、财务等建议，参与对水务、海洋管理资金使用的管理。
    4.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负责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保
护。组织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负责排水许可制度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5.负责节约用水工作。拟订节约用水政策，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制定有关标准。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
度，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6.会同有关部门管理滩涂资源，组织编制滩涂保护和利用规划、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长江河道上海段采砂管理工作。
    7.负责供水行业的管理。组织编制供水专业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供水水压、水量、水质的监控和自来水供应应急调度工作。负责供
水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的监督管理。
    8.负责排水行业的管理。负责城镇排水设施与污水、污泥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维护和调度的监管。负责组织市属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服务范围内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纳入城镇排水设施的污水排放单位。
    9.负责水文工作。负责水文水资源监测、水文站网建设和管理。负责江河湖库和地下水监测工作，发布水文水资源信息、情报预报和
水资源公报。按规定组织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作。
    10.负责水利行业的管理。负责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组织实施重要江河湖泊及河口的治理、开发和保
护。负责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负责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11.指导监督水务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负责河道、湖泊、江海堤防管理，参与水务建设市场管理，组织指导水务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指导监督水务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的和跨区域的重要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本部以及下属1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4家，事业单位12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水务局本部
    2. 上海市海洋局
    3.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4.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节约用水促进中心）
    5. 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6. 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7. 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
    8. 上海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
    9. 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中心站
    10.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11.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
    12.上海市水文总站
    13.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
    14.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15.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

    16.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2年，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收入预算785,75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83,81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39,360万
元；事业收入24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1,502万元；其他收入415万元。
    支出预算785,75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783,81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39,36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支出预算463,81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69,360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320,00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70,000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与2021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社区支出增加，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水务市级城市维护项目支出增加65,110万元,
政府性基金（污水处理费）投入的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项目支出增加70,000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4,511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行政和局属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医疗保险费
统筹缴费支出。
        2.“卫生健康支出”科目1,917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行政和局属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医疗保险费统筹缴
费支出。
        3.“城乡社区支出”科目446,459万元，主要用于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污水处理费代征手续费支出、雨水排水设施
运行维护、积水点改造、沉管抢修及排水系统预防性修复等项目支出。
        4.“农林水支出”科目307,401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所属各单位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水利行业管理
项目支出；河道整治、堤防维修、农用地滩涂整治工程等水利专项工程项目支出；市管泵闸、河道等维护项目支出；水务前期研究、水务
执法安全监督、水质监测、水文预报、防汛、水务信息化建设及运维等项目支出。
        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科目20,234万元，主要用于本市海洋执法监督、海洋监测预报、海洋行政管理、海洋基础研究、
海洋业务受理以及海洋管理事务等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科目3,288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行政和局属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缴费等
支出。



2022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7,838,102,109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108,539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638,102,109 二、卫生健康支出 19,167,203

2. 政府性基金 3,200,000,000 三、城乡社区支出 4,464,590,000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农林水支出 3,092,923,641

二、事业收入 237,000 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2,837,894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5,020,723 六、住房保障支出 32,884,858

四、其他收入 4,152,303

收入总计 7,857,512,135 支出总计 7,857,512,135



2022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108,539 45,108,539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3,973,903 43,973,903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05,944 605,94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22,584 122,58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6,798,606 26,798,60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3,399,349 13,399,34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047,420 3,047,420

208 08 抚恤 853,666 853,666

208 08 01 死亡抚恤 853,666 853,666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70 280,97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70 280,97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9,167,203 19,167,203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9,125,203 19,125,203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913,700 5,913,7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211,503 13,211,503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4,464,590,000 4,464,590,000

212 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1,264,590,000 1,264,590,000

212 03 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264,590,000 1,264,590,000

212 14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200,000,000 3,200,000,000

212 14 01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3,157,580,000 3,157,580,000

212 14 02 代征手续费 42,420,000 42,42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3,092,923,641 3,074,008,115 237,000 15,020,723 3,657,803

213 03 水利 3,092,923,641 3,074,008,115 237,000 15,020,723 3,657,803

213 03 01 行政运行 126,011,730 126,011,730

213 03 04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249,891,309 246,729,506 50,000 3,111,803

213 03 05 水利工程建设 1,367,131,285 1,367,131,285

213 03 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317,539,590 317,539,590

213 03 08 水利前期工作 56,360,845 41,340,122 15,020,723

213 03 09 水利执法监督 27,086,124 27,086,124



213 03 10 水土保持 907,000 907,000

213 03 11 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 31,619,612 31,619,612

213 03 12 水质监测 46,764,333 46,283,333 187,000 294,000

213 03 13 水文测报 34,974,619 34,974,619

213 03 14 防汛 45,864,367 45,864,367

213 03 22 水利安全监督 22,669,230 22,417,230 252,000

213 03 33 信息管理 11,683,597 11,683,597

213 03 99 其他水利支出 754,420,000 754,42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2,837,894 202,343,394 494,500

220 01 自然资源事务 198,487,894 197,993,394 494,500

220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19,000 2,019,000

220 01 20 海域与海岛管理 109,424,878 109,424,878

220 01 28 海洋战略规划与预警监测 41,814,073 41,814,073

220 01 50 事业运行 27,868,566 27,374,066 494,500

220 01 99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17,361,377 17,361,377

220 99 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350,000 4,350,000

220 99 99 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350,000 4,35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884,858 32,884,85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2,884,858 32,884,85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270,458 17,270,45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614,400 15,614,400

合计 7,857,512,135 7,838,102,109 237,000 15,020,723 4,152,303



2022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108,539 40,926,483 4,182,05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3,973,903 40,926,483 3,047,42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05,944 605,94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22,584 122,58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6,798,606 26,798,60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3,399,349 13,399,34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047,420 3,047,420

208 08 抚恤 853,666 853,666

208 08 01 死亡抚恤 853,666 853,666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70 280,97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70 280,97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9,167,203 19,125,203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9,125,203 19,125,203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913,700 5,913,7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211,503 13,211,503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4,464,590,000 4,464,590,000

212 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1,264,590,000 1,264,590,000

212 03 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264,590,000 1,264,590,000

212 14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200,000,000 3,200,000,000

212 14 01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3,157,580,000 3,157,580,000

212 14 02 代征手续费 42,420,000 42,42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3,092,923,641 294,748,865 2,798,174,776

213 03 水利 3,092,923,641 294,748,865 2,798,174,776

213 03 01 行政运行 126,011,730 126,011,730

213 03 04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249,891,309 70,467,796 179,423,513

213 03 05 水利工程建设 1,367,131,285 1,367,131,285

213 03 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317,539,590 39,472,070 278,067,520

213 03 08 水利前期工作 56,360,845 23,246,078 33,114,767

213 03 09 水利执法监督 27,086,124 27,086,124



213 03 10 水土保持 907,000 907,000

213 03 11 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 31,619,612 31,619,612

213 03 12 水质监测 46,764,333 12,895,470 33,868,863

213 03 13 水文测报 34,974,619 34,974,619

213 03 14 防汛 45,864,367 45,864,367

213 03 22 水利安全监督 22,669,230 10,972,124 11,697,106

213 03 33 信息管理 11,683,597 11,683,597

213 03 99 其他水利支出 754,420,000 754,42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2,837,894 24,312,477 178,525,417

220 01 自然资源事务 198,487,894 24,312,477 174,175,417

220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19,000 2,019,000

220 01 20 海域与海岛管理 109,424,878 109,424,878

220 01 28 海洋战略规划与预警监测 41,814,073 41,814,073

220 01 50 事业运行 27,868,566 24,312,477 3,556,089

220 01 99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17,361,377 17,361,377

220 99 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350,000 4,350,000

220 99 99 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350,000 4,35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884,858 32,884,85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2,884,858 32,884,85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270,458 17,270,45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614,400 15,614,400

合计 7,857,512,135 411,997,886 7,445,514,249



2022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638,102,109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108,539 45,108,539

二、 政府性基金 3,200,000,000 二、卫生健康支出 19,167,203 19,167,203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城乡社区支出 4,464,590,000 1,264,590,000 3,200,000,000

四、农林水支出 3,074,008,115 3,074,008,115

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2,343,394 202,343,394

六、住房保障支出 32,884,858 32,884,858

收入总计 7,838,102,109 支出总计 7,838,102,109 4,638,102,109 3,200,000,000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108,539 40,926,483 4,182,05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3,973,903 40,926,483 3,047,42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05,944 605,94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22,584 122,58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6,798,606 26,798,60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3,399,349 13,399,34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047,420 3,047,420

208 08 抚恤 853,666 853,666

208 08 01 死亡抚恤 853,666 853,666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70 280,97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70 280,97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9,167,203 19,125,203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9,125,203 19,125,203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913,700 5,913,7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211,503 13,211,503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264,590,000 1,264,590,000

212 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1,264,590,000 1,264,590,000

212 03 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264,590,000 1,264,59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3,074,008,115 294,748,865 2,779,259,250

213 03 水利 3,074,008,115 294,748,865 2,779,259,250

213 03 01 行政运行 126,011,730 126,011,730

213 03 04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246,729,506 70,467,796 176,261,710

213 03 05 水利工程建设 1,367,131,285 1,367,131,285

213 03 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317,539,590 39,472,070 278,067,520

213 03 08 水利前期工作 41,340,122 23,246,078 18,094,044

213 03 09 水利执法监督 27,086,124 27,086,124

213 03 10 水土保持 907,000 907,000

213 03 11 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 31,619,612 31,619,612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3 03 12 水质监测 46,283,333 12,895,470 33,387,863

213 03 13 水文测报 34,974,619 34,974,619

213 03 14 防汛 45,864,367 45,864,367

213 03 22 水利安全监督 22,417,230 10,972,124 11,445,106

213 03 33 信息管理 11,683,597 11,683,597

213 03 99 其他水利支出 754,420,000 754,42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2,343,394 24,312,477 178,030,917

220 01 自然资源事务 197,993,394 24,312,477 173,680,917

220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19,000 2,019,000

220 01 20 海域与海岛管理 109,424,878 109,424,878

220 01 28 海洋战略规划与预警监测 41,814,073 41,814,073

220 01 50 事业运行 27,374,066 24,312,477 3,061,589

220 01 99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17,361,377 17,361,377

220 99 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350,000 4,350,000

220 99 99 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350,000 4,35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884,858 32,884,85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2,884,858 32,884,858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270,458 17,270,45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614,400 15,614,400

合计 4,638,102,109 411,997,886 4,226,104,223



2022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200,000,000 3,200,000,000

212 14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200,000,000 3,200,000,000

212 14 01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3,157,580,000 3,157,580,000

212 14 02 代征手续费 42,420,000 42,420,000

合计 3,200,000,000 3,200,000,000



2022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12,953,598 312,953,598

301 01 基本工资 42,560,355 42,560,355

301 02 津贴补贴 92,631,069 92,631,069

301 03 奖金 1,227,481 1,227,481

301 07 绩效工资 95,463,495 95,463,495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6,798,606 26,798,606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3,399,349 13,399,349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7,458,433 17,458,433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666,770 1,666,77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164,482 1,164,482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7,270,458 17,270,458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313,100 3,313,1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6,315,770 96,315,770



302 01 办公费 4,451,240 4,451,240

302 02 印刷费 865,060 865,060

302 03 咨询费 435,000 435,000

302 04 手续费 38,660 38,660

302 05 水费 423,300 423,300

302 06 电费 3,044,000 3,044,000

302 07 邮电费 3,881,994 3,881,994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4,497,654 14,497,654

302 11 差旅费 2,425,300 2,425,3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2,421,000 2,421,000

302 13 维修（护）费 4,297,250 4,297,250

302 14 租赁费 30,202,913 30,202,913

302 15 会议费 1,578,390 1,578,390

302 16 培训费 1,989,150 1,989,15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61,500 661,5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70,000 70,000

302 26 劳务费 1,314,400 1,314,4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580,470 5,580,470

302 28 工会经费 4,066,479 4,066,479

302 29 福利费 4,471,220 4,471,22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500,402 2,500,402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483,912 3,483,912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616,476 3,616,47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28,528 728,528

303 01 离休费 704,528 704,528

303 02 退休费 24,000 24,000

310 资本性支出 1,999,990 1,999,99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999,990 1,999,990

合计 411,997,886 313,682,126 98,315,760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单位:万元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2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627.39 242.10 66.15 319.14 69.10 250.04 3,692.88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627.39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8.41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242.10万元，与2021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19.14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4.51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减少公务用车运维预算支出。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费69.1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8.84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部分公务用车临期报废的情况，我局所属上海市供水管理
事务中心、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及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申请更新公务用车4辆；公务用车运行费250.04万元，比2021年预算
减少13.35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减少车辆运维经费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66.15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3.9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减少公务接待支出安排。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2年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下属4家机关和1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3,692.88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2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421,123.9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228.7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2,942.07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预算416,953.09万元。
      2022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4,812.6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
6,920.05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6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2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152
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743,686.68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8月31日，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共有车辆132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
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23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46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63辆；单价100万元（含）
以上设备（不含车辆）45台（套）。
     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3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3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2台（套）。



水务基础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以及当年度工作安排，通过政策研究及水务规划编制，加强政策及规划引领，落实水务相关设施用地控
制，提升水务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水务关键科技技术课题研究，解决行业面临问题，提升科技引领作用。通过项目评审、财务监督、绩效
评价，坐实项目前期、过程监管，强化水务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全过程绩效监控。
二、立项依据
市水务局三定方案，《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上海市防洪除涝规划（2020-2035年）》《国家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基本思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1]18号）《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
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上海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上海市内涝治理实施方案》（沪水务[2021]415号）《关于加强城市内
涝治理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城镇污雨水排水规划（2020-2035）》（沪府[2020]36号）《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关于做好太湖流域防洪
规划修编准备工作的通知》《上海市供水规划（2019-2035年）》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办建设[2021]139号）《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
》《中共上海市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水务局本级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根据项目预算批复情况，开展相关工作的方案细化及相关委托业务的采购工作，一季度完成相关合同约定，二三季度推进项目实施，对满
足条件的项目进行中期评审等工作，四季度依据项目实施计划开展项目验收并完成经费拨付。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全额安排1399.94万元，其中水务规划461.7万元，水土保持工作90.7万元，水务科研365万元，水务人才库管理9.5万元，
预算绩效管理及统计评价监管395.04万元，政研课题及法规管理7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海塘堤防泵闸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包括崇明岛北沿二期一阶段海塘达标工程和崇明北沿三期海塘达标工程，主要内容为加高加固现状海塘，提高工程段海塘的防
洪潮标准至200年一遇，提高崇明北沿防汛除涝能力。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防洪除涝规划（2020-2035年）》、《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作为项目建设的法人单位，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的要求进行工程建设。
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实施进度和财务监理单位出具的支付审核咨询意见按期进行合同支付。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2337万元。其中，崇明北沿二期一阶段海塘达标工程2000万元，崇明北沿三期海塘达标工程33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市水务局以单一来源政府采购方式向市排水公司购买市属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服务，及时有效处理处置中心城区污水及污泥，防治水污
染，改善水环境。本项目经费用于履行该项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保障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营管理。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沪财预〔2016〕25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缴入市与区（县）国库的污水处理费与地方
财政补贴资金统筹使用，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提供城镇污水处理服务的单位支付服务费。污水处理服务费应
当覆盖合理服务成本并使服务单位合理收益，按照合同约定的污水处理量、污泥处理处置量、排水管网维护、再生水量等服务质量和数量
予以确定。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务局组织实施。根据《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沪财预〔2016〕25号）第二十五条“本市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研究制定本市城镇污水处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由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与城镇污水
处理服务单位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规定，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由市水务局与城镇污水处理服务单位签订政府购买合同。
四、实施方案
    市水务局与市排水公司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明确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服务范围和期限、服务数量和要求、监管项目监
督和结算、预计服务费支付方式及结算、考核办法、风险分担、信息披露和违约责任等内容。拟于2022年每月28日前，市水务局原则上按
污水处理服务费预计合同金额总额的月平均金额向市排水公司预付次月污水处理服务费。2023年3月31日前，市水务局根据《上海市污水
处理成本规制管理办法》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市排水公司2022年度市属污水处理服务费进行审计，市污水处理成本规制联席会议办公室
根据审计数和考核结果提出市排水公司2022年污水处理服务费清算意见，清算意见提请市污水处理成本规制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予以清算
。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39120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污水处理费支出31575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44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农用地促淤整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工程系经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水务局等部门批准，由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建设的滩涂整治工程。其中横沙东滩区
域包括横沙东滩圈围（七期）工程、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南汇东滩区域包括南汇东滩促淤工程-促淤二期、南汇东滩N1库区消纳
工程渣土应急圈围工程、南汇东滩促淤工程区域运营管理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滩涂管理条例》；《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滩涂造地项目建设、完善后续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上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关于横沙东滩圈围（七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城〔2015〕68号文）；《上海市水务局关于横沙东滩圈围（七期）工
程初步设计报告批复意见的函》（沪水务〔2015〕1136号文）；《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关于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沪发改城〔2016〕45号文）；《上海市水务局关于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批复意见的函》（沪水务〔2016〕
1357号）；《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南汇东滩促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城〔2011〕 027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南汇
东滩促淤工程—促淤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批复意见的函》（沪水务〔2016〕705号）；《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南汇东滩Nl库区消纳工
程渣土应急圈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城〔2016〕86号）；《上海市水务局关千南汇东滩Nl库区消纳工程渣土应急圈围工
程初步设计报告批复意见的函》（沪水务〔2016〕 1379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主要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推进横沙东滩圈围（七期）工程、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南汇东滩促淤二期工程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支付尾款。南汇东滩
N1库区消纳工程根据实施进度和财务监理单位出具的支付审核咨询意见按期进行合同支付。 
     通过政府采购，委托第三方实施南汇东滩促淤工程区域全年运行管理，内容包括南汇东滩促淤一期和二期工程范围（共计20.1万
亩，其中北区6.9万亩，南区13.2万亩）的巡查（含水上和水下）、已建大堤的维修与养护、通航警示标志的维修与养护、大治河南北两
岸养护及促淤区内漂浮垃圾打捞等事项，此外，还要开展对促淤区纳潮口的监测工作，确保促淤堤安全。
五、实施周期



    横沙东滩圈围（七期）工程自2015年11月19日开工至2017年12月19日完工；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自2016年9月1日开工至2021年
5月完工，计划2022年完成审计及竣工验收；南汇东滩促淤工程-促淤二期自2016年11月10日开工至2020年12月22日完成竣工验收，2021年
完成审计，2022年支付尾款；南汇东滩N1库区消纳工程渣土应急圈围工程自2016年10开工，计划于2024年6月完工；南汇东滩促淤工程区
域运营管理项目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为37354.1598万元，其中横沙东滩圈围（七期）工程1320万元、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29251.1598万元；南汇
东滩区域包括南汇东滩促淤工程-促淤二期1736万元、南汇东滩N1库区消纳工程渣土应急圈围工程4561万元、南汇东滩促淤工程区域运营
管理项目48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河道整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主要包括光明食品集团、上实农业公司、新弘农业公司、市戒毒局、市监狱局等单位所属农场的河道整治工程。项目主要任务
是通过河道疏浚、新改建护岸、种植绿化等措施，提高区域防汛除涝能力，改善河道水环境，发挥河道综合效益。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上海市防洪除涝规划（2020-2035年）》（沪府〔2020〕75号）《上海市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和资金管理办
法》（沪水务〔2019〕249号）等。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光明食品集团、上实农业公司、新弘农业公司、市戒毒局、市监狱局等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光明食品集团、上实农业公司、新弘农业公司、市戒毒局、市监狱局等单位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
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的要求进行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按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及时移交运行管理单位。项
目实行财务监理制度和审价审计制度，根据实施进度和财务监理单位审核意见拨付资金。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对工程决算进行审核并批复
。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113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利设施长效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主要包括市土地储备中心、光明食品集团、上实农业公司、滩涂生态公司、新弘农业公司、市戒毒局等单位所管辖水利设施的
维修养护及相关管理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海塘管理办法》《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河湖长效管理养护实施意见》

三、实施主体

    市土地储备中心、光明食品集团、上实农业公司、滩涂生态公司、新弘农业公司、市戒毒局等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市土地储备中心、光明集团、上实公司、滩涂生态公司、市戒毒局等单位作为实施主体，选择管理养护单位，签订合同，开展管理养
护，并加强养护考核，根据合同拨付养护资金。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9710.937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源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工程系经上海市水务局批准，由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和上海黄浦江上游原水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上海市水源地保护项目工程。包
含：青草沙水库输水闸井拦藻设施工程；五号沟泵站溢流管及雨水管接入赵家沟工程；青草沙水源地水文水质监测预警系统改造工程；青
草沙水库长兴岛老海塘段（CX12+450～CX13+150）防渗墙加固改造工程；青草沙水库南侧换排水口工程；黄浦江上游金泽水源地新增跌水
曝气工程；青草沙水库水库围堤（CX11+550~CX12+450段）防渗加固改造工程；黄浦江上游水源地金泽水库工程。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水务局关于青草沙水库南侧换排水口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含初步设计）批复意见的函》（沪水务[2020]293号）；《上海
市水务局关于黄浦江上游金泽水源地新增跌水曝气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含初步设计）批复意见的函》（沪水务[2020]749号）；《上海
市水务局关于青草沙水库长兴岛老海塘段（CX11+550～CX12+450）防渗加固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含初步设计）批复意见的函》（沪
水务[2021]618号）；《关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金泽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投〔2014〕233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

四、实施方案
    青草沙水库输水闸井拦藻设施工程、五号沟泵站溢流管及雨水管接入赵家沟工程、青草沙水源地水文水质监测预警系统改造工程、青
草沙水库长兴岛老海塘段（CX12+450～CX13+150）防渗墙加固改造工程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审批，支付尾款。
    青草沙水库南侧换排水口工程、黄浦江上游金泽水源地新增跌水曝气工程、青草沙水库围堤（CX11+550~CX12+450段）防渗加固改造
工程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的要求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实施进度和财务监理单位
出具的支付审核咨询意见按期进行合同支付。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金泽水库工程推进工程审计，支付进度款。

五、实施周期

    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为430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包含地下水人工回灌费用、深井水质检测费用、深井维护费用等费用

二、立项依据

《地下水管理条例》、《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上海市深井管理办法》、市水务局与市规
资局联合发文确定的地下水人工回灌量。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照全市地下水人工回灌总量分配到各代灌深井，签署委托代灌协议，依据回灌量确定水费和管理费支付给受托单位；公开招投标确定深
井水质检测实施单位，确定检测名单，开展深井水质取样检测；公开招投标确定深井清洗、维护保养单位，对我中心建设的深井开展日常
维护保养和维修清洗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 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安排预算5522.5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源地应急处置（药剂）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全年按照要求及时投加相应量的次氯酸钠或粉炭。通过次氯酸钠、粉炭应急投加，能有效应对因藻类等引起的原水水质波动，改善和稳定
原水水质，保障供水水质安全。



二、立项依据

水库不同季节有藻类和藻类致嗅物质产生，影响水厂制水和供水水质。2011年11月22日市水务局召开“青草沙水库原水藻类引起的有害及
致嗅、味物质集中消除与控制方案”论证会，专家一致认为应采用预氧化（次氯酸钠）、粉末活性炭吸附等预处理技术，作为应急手段，
以解决青草沙水库藻类引起的饮用水水质问题。沪水务〔2015〕439号文明确了应急投加次氯酸钠、粉末活性炭保障供水安全的相关要求
。
金泽水库水质监测发现受太湖下泄流量富含蓝藻的影响，金泽取水口蓝藻含量高，借鉴青草沙系统灭藻经验金泽水库需采取预氧化（投加
次氯酸钠）措施；受上游来水影响，金泽水库耗氧量偏高、水体嗅味问题较为突出，金泽水库需采取粉末活性炭吸附措施。政府监管部门
和上级单位多次正式发文要求加快落实金泽水库粉炭、次氯酸钠投加措施，包括沪水务[2018]332号文《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加快建设金泽
水库粉末活性炭投加装置的函》、水务集团签发的沪城水[2018]94号文《关于建设金泽水库应急粉炭投加工程的报告》以及沪城水
[2018]102号文《关于同意原水公司建设金泽水库应急粉炭投加工程的批复》，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正式发文的2017年2月、4月、5月
、10月、11月、2018年2月、4月、6月等多期《水质例会会议纪要》中多次明确要求金泽水库应尽快建设粉末活性炭、次氯酸钠投加设
施，以确保原水水质供应安全。
《上海市供水水质管理细则》、《2015年二季度上海市区（县）供水水质例会会议纪要》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1、市水务局制订有藻类季节应急预加氯除藻技术规程、应急投加粉末活性炭除嗅技术规程；         
2、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按照规程要求进行监测、投加，并及时将情况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3、每次调整投加前均向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汇报并得到许可；                              
4、每个月做好投加情况小结、每年做好总结及时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5、根据市水务局沪水务[2019]747号文规范做好“上海市市级水源地应急药剂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3051.46万元，主要用于次氯酸钠、粉炭应急投加。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费用。包含1、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上海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水闸防御能力调查与评估）；2、上海
市水旱灾害致灾、承灾体、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郊区易涝区域、除涝设施、防洪设施、堤防防御能力、郊区内涝隐患分布图）；3、内
涝灾害评价图和区域除涝重点隐患调查评估；4、洪水、内涝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5、上海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总报告。

二、立项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号）；
2、《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沪府办发〔2020〕4号）；
3、《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开展第一次水旱和海洋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沪水务〔2020〕1072号）；
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上海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上海市水务局2021年7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照政府采购规章制度及本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对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单位实行招投标，签订合同，并按照合同条款及工作进度支付款项。

五、实施周期
1、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上海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水闸防御能力调查与评估）及上海市水旱灾害致灾、承灾体、重点隐患
调查与评估（郊区易涝区域、除涝设施、防洪设施、堤防防御能力、郊区内涝隐患分布图及内涝灾害评价图和区域除涝重点隐患调查评
估，实施周期为2021年11月至2022年12月；
2、洪水、内涝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及上海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总报告，实施周期为2022年1-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2年安排预算755.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海洋执法办案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以联合执法和购买服务的方式，与海区总队、渔政、海事、边防海警等部门联合开展上海及临近海域综合巡航、金山三岛海域综合巡
航、以海洋工程为主的例行性巡航、以海底电缆管道区巡视为主的巡航、海底电缆管道施工作业执法检查、海域使用专项执法检查、无居
民海岛管理专项巡航等海洋行政执法工作；以执法船舶业务协作的形式，结合潮汐、气象、准备工作等情况，在上海市海洋经济功能区范
围内择机定期开着开展海洋水文基础数据采集综合调查，对海洋水文、水质、气象、海况等进行数据采集；进一步强化用海项目调查核验
技术能力，及时发现并查处违法占用海域、非法围海或填海、扩大用海面积的违法行为，加强执法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在日常执法
工作中加强海洋法律法规宣传，普及相关法律知识，结合6.8海洋日开展执法普法宣传活动；
    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政府采购公开招投标，由中标单位对维权执法基地码头进行委托管理。按照维权执法基地码头实际情况对码头进
行日常维护、保养以及运行使用的水电及其他费用； 
    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政府采购公开招投标，由中标单位对海监快艇进行委托管理。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政府采购公开招投标，由中标
单位根据船舶年检工作要求对船舶进厂修理；并按照海事部门管理要求，船舶每年度进行维护保养、年检（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沿海小
船检验证书、海上执法船安全证书、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等）等；按照船舶实际情况对船舶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对所消耗的燃油进行
补充；购买船舶保险；补给船舶日常使用需求备品备件，船舶临时靠泊码头、应急处置等其他保障。

二、立项依据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铺设海底管道管理规定》《海岛保护法》《防治海洋工
程建设项目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国海监制式服装管理办法》《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
安全配员规则》、《中国海监船舶管理规则》、《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码头管理暂行规定》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组织实施。其中部分项目实施主体由总队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社会进行公开
招标后由中标企业实施.

四、实施方案

    部分项目由总队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及执法巡查计划，按时间节点确定项目进度与供应商结算。部分项目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社会进行
公开招标确定中标企业后，根据合同约定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675.6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务执法办案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作为市级行政执法机构，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上海市水务局的委托，统一负责本
市防汛、供水、排水、河道、堤防（防汛墙、海塘）、滩涂、水土保持、取水、水文、采砂等领域的行政执法工作。针对总队水务执法工
作职能和年度工作目标，总队单列水务执法办案项目，以提升执法检查效能，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管职责。
2022年水务执法办案项目包括日常巡查、监测、专项整治和水务海洋号运行维护4个二级科目。

二、立项依据

《关于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执法执勤车辆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水利部关于加强水政监察工作的意见》（水政法【2010】516号）、《安全技
术防范产品管理办法》、《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二条、《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第
三十三条、《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GB/T5750-2006）、《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DB31/T1091-2018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和第四十九条、《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
十条、《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
四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上海市防汛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四十三条、《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
干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五条、《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三、实施主体



    水务执法办案项目是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项目预算中的经常性项目，2022年该项目内容包括日常巡查、监
测、专项整治和水务海洋号运行维护，具体各子项目由相关职能科室和支队分别开展，落实具体方案，负责各子项目的具体实施及完成；
由办公室财务部门负责项目预算编报、落实项目资金申请、并进行项目资金支付。

四、实施方案

    根据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年度工作计划安排，结合执法业务实际情况，水务执法办法项目下设日常巡查、
监测、专项整治、水务海洋号运行维护4个二级科目，具体子项目由职能科室和支队分别进行实施。涉及政府采购项目的，委托第三方开
展政采招投标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2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231.3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新建执法船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新建水务海洋执法船作为现有“水务号”执法船的升级版，基本功能相当，适航水域包括沿海航区，内河A、B级航区。主要用于日常
水上执法工作、水上突发事件处置现场指挥，兼顾领导视察、巡河等。排水量按250吨级考虑，建议船长48米、宽7.8米（水线长约45米、
宽6.8～7.2米），吃水深1.6米（1.5±0.2米）。航速考虑18-20节，续航能力达500海里，抗风能力达7-8级。 
    同时，鉴于水务海洋执法特殊性，新船在动力选择、船型及上层建筑布置、执法装备配置及安全性方面有所考虑。（1）即要满足内
河巡航限速要求，又要满足海上快速追击要求，建议采取三机，三桨，三舵。（2）需布置上部甲板，便于执法人员眺望观察和起降无人
机，配备必要的水下地形测量设备、夜视追踪装备、高功率强光追踪灯、卫星通信设备、水炮设备（追击逃逸采砂船）及船载水务海洋执

法宣传装备。（3）适当提高的夜航能力，配备必要的生活保障设施，以方便组织蹲守、驻守等连续的执法活动。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交通运输部2020年第1号公布）》、中国船级社《公务船检验规则
（MSA2020年第18号公告）》和《国内航行海船入级规则（2014年公告）》规定、《本市环卫专用船舶使用年限规定》

三、实施主体

    新建执法船舶项目是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项目预算中的新建一次性项目，由相关职能科室开展，落实具体
方案，完成招投标工作，负责新建执法船舶第一阶段项目实施；由办公室财务部门负责项目预算编报、落实项目资金申请、并进行项目资
金支付。

四、实施方案

    新建执法船舶，计划分三年实施。2022年起，启动新建执法船项目，在2024年实现下水试航与“水务号”互为备用及替代，2026年水
务号报废后完全替代。

五、实施周期

    2022年至2024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务行政审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根据“三定方案”、《上海市水务局行政许可办事指南》等规定，2022
年拟开展下述工作：1.做好水利、供水、排水行政许可事项；2.负责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方案的审核、河道管理范围内树木迁移
的审批、填堵河道的审批等水利批后监管；3.负责水利、供水、排水行政许可档案的收集、立卷和档案电子化工作；4.做好相关证照的印
刷及发放工作；5.完成其他与该项目有关工作。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职能--统一受理由市水务局（市海洋局）负责审批的行政事项的申请，
发放许可决定及相关证件；预审、协调、催办由市水务局（市海洋局）负责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章第六十一条；《上海市水务局监督检查从事水务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暂行规定》第二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国务
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2017年修订版）第7条。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对该项目实施总负责。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对该项目实施总负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上
海市政府采购实施办法》及单位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对第三方实行招投标、签订合同、并按照合同条款及工作进度支付款项，并根据该项目
实际运行状况开展中期与完成后绩效评价，指导来年该项目预算立项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1月份立项，2021年12月部分开始提前实施，2022年12月份结束项目。
六、年度预算安排
    该项目总预算资金为1,407.9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务工程监督检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落实我站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保证水务工程总体安全质量水平受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实施监督检测。监
督检测是工程质量监督和质量检查的重要手段，是监督人员科学核定水利工程质量、开展水务工程备案的重要依据；通过检测发现存在质
量隐患部位与程度、施工所用设施设备安全，有效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有力地确保人身安全和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独立于施工自检、
监理平行检测之外，能对施工自检进行复核，有助于加强原材料的监督管理，对防止偷工减料具有明显的威慑作用。

二、立项依据

1. 《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2号）第五十八条
2.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7号）第十四条
3.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水建〔1997〕339号）第二十六条
4. 《上海市建设工程检测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3号）第二十五条
5.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督检测管理办法》（沪建交〔2013〕231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中心站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我站通过委托专业的招投标代理机构，以招标方式选择满足要求的抽样单位和检测单位，并与每家委托单位签订服务合同。制定专门
《水务建设工程监督抽检流转单》，明确监督人员、抽样单位、检测单位在监督检测中的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以便及时开展相关监督检
测活动；制定检测单位月度总结（汇总）报告制度、不合格检测信息24小时速报制度，方便监督人员及时掌握水务建设工程原材料、实体
质量和设施设备安全状况；召开季度监督检测例会，制定季度监督检测信息分析制度，对每季度监督检测情况，尤其是不合格信息进行分
析，为后续安全、质量监督重点提供方向。招投标代理费在预算批复下达后第一季度末向委托单位完成资金支出，开展招投标工作；其余
每个检测类服务合同计划于每季度末向委托单位完成支付，一年内一般分三到四笔完成支付。

五、实施周期

    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共449.15万元（其中建设工程材料检测15.04万元，实体质量检测138.39万元，水利工程核备检测94.1万元，
供排水工程备案检测76.3万元，复核性检测49.92万元，安全检测49.2万元，监督抽样服务16.2万元，招投标代理费1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利建设项目和堤防设施长效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负责本市重点水利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和建设实施工作，履行项目法人职责的工作职责，开展城市防洪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并对堤防设施实施长效管理。

二、立项依据

1、防洪工程：监督指导本市黄浦江、苏州河和流域行洪骨干河道堤防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负责本市重点水利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
和建设实施工作，履行项目法人职责；参与制定本市重点水利工程项目的近期建设计划和年度投资计划；2、堤防设施长效管理：具体承
担本市黄浦江上游干流段、红旗塘、太浦河、拦路港、大泖港堤防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申请2022年度预算，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前期科、建设科、泵闸科、堤防科、海塘科、
黄浦江上游管理所负责水利工程项目实施；由黄浦江上游管理所负责黄浦江上游堤防设施长效管理。

四、实施方案

1、防洪工程：基本建设、水利专项由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实施，按照年度工程计划推进工程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根据财务监理意见支付
各类款项。2、堤防设施长效管理：通过招标委托第三方分别进行陆上巡查、设施管理养护、绿化养护（保洁）工作，确保堤防设施完整
和防汛安全。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为8679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泵闸、堤防、海塘设施维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工作职责，组织开展泵闸、堤防、海塘多项设备维修工作，确保市管水利泵闸、堤防海塘设施设备安全
运行，在防汛、排涝、调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立项依据
负责市管水利泵闸的运行、养护、维修等设施管理工作；具体承担本市黄浦江上游干流段、红旗塘、太浦河、拦路港、大泖港堤防设施的
日常管理工作；负责管辖范围内土地、房屋等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申请2022年度预算，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泵闸科、堤防科、黄浦江上游管理所、办公室
等辅助水利公共基础设施、管理用房等的维修，计财科负责对零星维修项目委托第三方进行工程监理和审价。
四、实施方案
由泵闸科、堤防科、黄浦江上游管理所、办公室等相关业务科室分别委托第三方进行项目实施，项目开工后，监理进场；对工作量进行监
督、复核；项目完工审价单位对工作量进行审定。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为2170.0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堤防行业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堤防行业管理的工作职责，组建跨区域堤防水上巡查、防汛抢险队伍，防汛物资储备仓库，以及时发现
隐患，协调处置应急抢险工作；同时根据工作分工，开展重要岸段观测测量、堤防养护监管、堤防里程桩维护、安全鉴定、一江一河第三
方督查等工作，及时掌握堤防运行状况，开展或指导各区开展后续工作。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防汛条例》《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保护办法》《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管理规定》《上海
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管理的意见》《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承担黄浦江、苏州河堤防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监督管理、协调处置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水旱灾害防御
及应急抢险等工作，确保设施安全运行，隐患整体受控，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申请2022年度预算，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堤防科负责项目实施。

四、实施方案

水上巡查、抢险队伍、防汛物资管理根据《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巡查管理办法》《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防汛物资储
备管理考核办法》《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堤防设施防汛抢险队伍考核办法》进行考核；对安全鉴定、观测测量等项目进行项目验收。所
有项目根据政府采购要求，按照中心内部发包、部门预算实施管理程序开展项目。2022年实施进度安排如下：第一、二季度：完成项目招
投标；第二、三季度：项目实施阶段；第四季度：完成项目验收、审计和支付。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为1707.6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市管水利泵闸设施运行维护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负责市管水利泵闸的运行、养护、维修等设施管理的工作职责，建设了泵闸运行调度中心，并对本市24
座市管泵闸设施开展运行维护，确保泵闸运行规范有序。除了常规泵闸常规运行养护之外，还成立了5支专业抢险队伍和1处抢险物资仓库
以应对突发事件，提高设备设施故障处置能力。

二、立项依据

市管泵闸工程规模较大，多为“一江一河”或沿海控制性口门，部分属于省界河湖流域性工程，主要功能是防洪除涝、活水畅流和船舶通
航等，承担着重要骨干河道“哨口”的重要职责，具有防洪除涝、船舶通航、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和水环境改善等作用。通过组织开展市管
泵闸运行维护，保障市管泵闸设备完好、正常运行，达到保障城市安全的作用。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申请2022年度预算，由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泵闸科负责项目实施。

四、实施方案

运行养护类项目由泵闸科与管理所共同实施，并按照《上海市市管泵闸运行养护考核办法》、《上海市市管泵闸绿化养护考核办法》、《
上海市市管泵闸应急抢险队伍考核办法》 进行协同管理考核，管理类项目由泵闸科负责实施，按照中心内发包程序、部门预算实施管理
程序开展项目。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为6332.3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海域海岛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水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为落实好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实施海洋战略规划和发
展海洋经济，设置本项目。具体工作任务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上海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我市关于
围填海管控、用海用岛权属管理、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等制度文件，实施围填海管控与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海上风电用海长期影
响生态评价、海洋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试点等相关工作内容，为我市妥善处理历史项目用海用岛，维护国家海域所有者和海域使用权人合法
权益，落实国家对海洋自然资源管控要求、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实现增值，提供技术成果和决策依据。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2号）
《上海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200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4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24号）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然资规〔2018〕5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办规〔2019〕12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第二批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1〕29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海洋局组织实施此项目。

四、实施方案



（一）主要内容
1.围填海管控与历史遗留问题处置
通过调查、测量、监测等技术手段，主要对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的生态修复措施效果、整改拆除、及其他整改措施等是否符我市处理方案
要求进行评估认定，形成2022年度上海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后评估报告。
2.海洋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试点工作
对我市金山、奉贤2个试点区的海域、无居民海岛自然资源资产，开展实物量清查和价值量清查，以建立资产清查价格体系，目的是在海
洋资源领域进一步验证和优化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路径与方法，健全工作组织方式和协调机制。
3.海上风电用海长期生态影响评价
对我市已建海上风电场开展用海后评估，收集包括地形变化、海洋生物资源变化、鸟类及其他生物资源变化情况，补充开展风电用海跟踪
监测，重点评估工程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形成海上风电用海长期生态影响分析报告。
4.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海洋）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
对我市浦东、奉贤、崇明等3个试点区的海域、无居民海岛自然资源资产开展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通过调查监测、制度研究、专项
任务等手段，试点开展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资源资产清查统计和核算、使用规划和储备、资产处置配置、信息系统和监管平台建设、管
理方式创新、收益管理制度、向人大报告制度等8方面工作。
5.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市区两级分工
研究编制加强我市海域动管业务化运行管理的意见，建立市区两级动管业务机制，包括系统管理、数据报送、信息联动、监督考核等，明
确市区两级分工，组织编制本市海域动管业务工作手册，规范海域动管业务化工作。
6.规范《海岛保护法》实施前用岛活动生态评估
对我市无居民海岛用岛活动开展生态评估，形成生态评估报告，为历史用岛处置方案编制提供支撑。
7.上海市海域使用管理年度公报及上海市海洋经济发展年度公报
按照公报编制大纲，进行数据的采集、编辑等，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评价，编制完成我市相关使用管理公报，并予以发布。
（二）进度安排
1.2022年1月，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2.2022年2月-3月，形成本项目内具体任务实施方案。
3.2022年4月-11月，实施本项目，形成技术成果。
4.2022年12月，对2022年度成果进行评审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项目经费29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积水改善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针对排水管道存在的防汛标准低、设施老旧、存在结构性病害等问题，采取局部排水管道翻排等方式，开展的提
高管道排水能力，解决暴雨积水问题的管道工程。由市住建委审批，使用城维资金。

二、立项依据

沪建综计[2020]804号等批文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申请立项，由相关区具体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开展前期工作，相关区负责选取施工单位并施工，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各类款项的支付。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5350万元，均为城维资金，主要用支付项目进度款。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老港污泥暂存库处理处置工程补贴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本市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方案，老港暂存库区中暂存的污水厂污泥现需限期整改，计划2022年底前完成老港污泥暂存库区污泥处
理处置工作。老港污泥暂存库区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总投资按10亿元控制，市城维资金补贴30%，分3年安排。市城维资金列入上海市排水管
理事务中心级城维计划，结算资金以市水务局委托审计后的金额为准。

二、立项依据

沪府办秘[2020]005647号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公文为理便函
沪发改环资[2020]39号关于老港污泥暂存库区污泥处理处置方案情况的请示
沪水务[2020]318号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加快实施老港污泥暂存库区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方案的复函

三、实施主体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四、实施方案

老港污泥暂存库区污泥处理处置工程总投资按10亿元控制，市城维资金补贴30%，分3年安排。市城维资金列入市排水处市级城维计划，结
算资金以市水务局委托审计后的金额为准。

五、实施周期

2020年9月1日-2023年3月31(其中暂存库污泥处理周期为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0年度10000万元,2021年度45000万元,2022年度40000万元,2023年度5000万元。
申请城维资金项目经费预算共30000万元,2021年-2023年每年度经费预算10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自90年代起至2007年，市财政每年安排雨水补贴作为防汛专项经费。2011年起，该项目纳入市级城市维护项目，对市属排水设施进行运行
管理维护，确保排水设施完好运行，完成防汛排涝的重要任务，更好应对汛期或极端天气下的雨水排放工作，保障区域防汛排水能力，改
善汛期或暴雨天气的道路积水情况，以建设与“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定位相适应的城镇雨水排水体系，保障城镇防汛安全、提升区域水
环境质量，为新时代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本项目根据2019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审计结果，支付2019年
度尾款；根据2020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初步审定结果，支付2020年度部分清算资金；根据2021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预计支出，支付
2021年度部分清算资金；根据2022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预算，暂安排部分资金。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列》                                                                                                       
2.《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3.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城市雨水排水规划(2017-2035)规划文本》
4.《上海市市属雨水设施运行成本规制管理办法（试行）》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实施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实施方案分为两部分内容： 一是支付历年尾款及部分清算款：根据2019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审计结果支付尾款；根据2020年排
水设施运行维护费初步审定结果，支付2020年度部分清算资金；根据2021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预计支出，支付2021年度部分清算资金； 
二是2022年度承担上海中心城区排水防汛设施的运营管理和防汛保障工作。1、通过市属防汛泵站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设备设施检修，
保障雨水设施的完好和正常运行，并进一步提升防汛泵站服务质量。2、为确保汛期防汛工作及应对强对流天气、台风等极端气象条件下
的防汛排涝工作的有序进行，在汛期各单位及基层泵站加强值班值守，通过精准调度运行确保城市防汛安全。3、公司负责防汛物资仓库
的日常管理和物资储备工作，确保防汛抢险队伍人员齐整，随时待命，根据上级部门指令第一时间奔赴抢险一线协力保障全市安全度汛。
4、根据水环境治理工作相关要求，持续做好雨水（合流）管道养护、防汛泵站清淤、控污拦污装置的维保及放江水质的取样检测分析等
工作。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实施周期为2022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年度预算共计55168万元，其中：1、2019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审计尾款5,600万元；2、2020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部分待清算资
金7,568万元；3、2021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部分待清算资金12,000万元；4、2022年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费30,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积水改善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针对排水管道存在的防汛标准低、设施老旧、存在结构性病害等问题，采取局部排水管道翻排等方式，开展的提
高管道排水能力，解决暴雨积水问题的管道工程。由市住建委审批，使用城维资金。

二、立项依据

沪建综计[2020]755号等批文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申请立项，由相关区具体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开展前期工作，相关区负责选取施工单位并施工，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各类款项的支付。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2550万元，均为城维资金，主要用支付项目进度款。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积水改善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针对排水管道存在的防汛标准低、设施老旧、存在结构性病害等问题，采取局部排水管道翻排等方式，提高管道
排水能力，解决暴雨积水问题的管道工程。由市住建委审批，使用城维资金。
二、立项依据
沪建综计[2020]267号等批文。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申请立项，由相关区具体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开展前期工作，相关区负责选取施工单位并施工，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各类款项的支付。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3470万元，均为城维资金，主要用支付项目进度款。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排水泵站大修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完善污水截流设施，敷设截流专用管，对检查井、吊装孔，检查孔等增设防坠落设施，站内污水管改接，修复由于截污专用管的敷设引起
的地下管线、路面和绿化；增加泵站标准化建设；完善截污闸门的供配电和电缆敷设；围墙、建筑内外墙修补及涂刷；按照“无人值守标
准升级泵站自控功能，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属防汛泵站大修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及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四、实施方案
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及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根据项目批复实施项目。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4320万元（其中景谷泵站大修工程580万元，龙华西泵站大修工程570万元，微电子泵站大修工程430万元，灵石（雨）泵
站大修工程480万元，双阳（雨）泵站大修工程450万元，长白泵站大修工程450万元，水产泵站大修工程710万元，复兴岛泵站大修工程
6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合流污水一期干线修复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对一期干线上游16#井-11#a#管段进行修复，工程范围内管道全长2.6公里，管径3500毫米；新建X1-X9工作井9座，同时修复16#、14#
、12#现状3座工作井；实施修复期间临排工程的新建和拆除；设置管道运行监测、结构健康监测系统。2）更新污水泵、进出水闸阀、人
工格栅、各类闸门、起重设备、通风设备等；改造并新增除臭设备。对泵房及格栅间的内外墙、顶面、地面及门窗进行修缮，对水泵间、
高位井等局部进行加固；对混凝土进水管及溢流管进行修复；更新高低压柜、自控系统等设备；翻建室外道路、排水管道、改造室外绿化
、围墙、标志标识及大门等；新增隔声屏障。
二、立项依据
沪建综计（2021）735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合流污水一期干线修复（16#-11a#)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深度）的复函
》；沪建综计（2021）736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彭越浦泵站修缮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深度）的复函》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及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四、实施方案
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及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根据项目批复实施项目。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18500万元（其中彭越浦泵站修缮工程8500万元，合流污水一期干线修复（16#-11a#)工程10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城镇污水处理行业监管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每月对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及污泥泥质，每季度对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厂界气体进行监督性监测采样。2、每月对本市城
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及污泥泥质样品检测；每季度对中心城区7座城镇污水、竹园污泥处理厂进行一次大气污染物样品检测；每半
年对郊区35座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一次大气污染物样品检测。3、依据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工作职责，按《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厂监
督检查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对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开展行业监督工作。4、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上海城投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年度收缴污水处理费水量、金额进行汇算清缴。5、委托
计量认证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等建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大型企业单位排水水质实施监测。6、开展排水行业防
范硫化氢中毒及有毒有害场所作业备案现场安全监督检查。7、对配有自动采样设备的市属防汛泵站、部分排放口和服务地区排水的立交
泵站共计178个泵站，进行样品的收集、样品保存、样品运输、样品交接、现场记录、样品实验室检测及数据报告的出具。项目实施预算
主要由采样费、检测费、月度及年度数据分析费和税费等组成。8、每季度对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及竹园污泥处理厂进行噪声监测。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行业监管职责
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列》（国务院第641号令）
3.《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列》
4.《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城建[2017]143号）
5.《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沪水务[2019]434号）
6.《上海市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7号）
7.《有毒有害危险场所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沪安监管危化[2006]131号）
8.《有毒有害危险场所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沪水务[2007]116号                                                                                                             
9.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10.《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11.《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水资源[2017]138号）
12.《上海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4]1号）
13.《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沪府发[2016]80号）
14.《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入河排污（水）口监督管理的工作方案》（沪水务[2017]1017号）
15.《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开展入河排污（水）口水质水量监测工作的实施意见》）1742号]                                                                                        
1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7.《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
18.《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沪水务〔2019〕1383号 )
19.《上海市属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政府购买服务合同》
20.《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21.《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982-2016）                                                                                                            
22.《上海市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泥处理处置规划（2017-2035年）》                                                                                                          
23.《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25号）
24.《污水处理费委托征收服务协议》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组织实施。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作为上海市水务局所属负责本市排水行业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按照三定方案认定的工作职责，落实“水、泥、气”同治的原则，负责对本市排水设施的运行、维护和调度做好行业设施运行和行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同时，履行上海市水务局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签订的“政府购买服务协议”中规定的政府考核职能。依据
《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25号），确保年度市属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污水处理费的正常收
缴入库和尽收。
四、实施方案
1、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对每月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样品进行水质监测采样。每季度对中心城区7座污
水处理厂及竹园污泥处理厂、每半年对郊区35座污水处理厂厂界气体开展监督性监测。2、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对每月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样品进行水质监测采样。每季度对中心城区7座污水处理厂及竹园污泥处理厂、每半年对郊
区35座污水处理厂厂界气体开展监督性监测。3、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进行监督检查，并编制检查工作报
告，作为对污水处理厂运行年度考核的依据；结合行业监督性监测，编制本市城镇污水处理污泥泥质月度、年度监测分析报告；编制污水
处理运行、设施建设监管月报。4、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
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年度收缴污水处理费水量、金额进行汇算清缴。5、委托计量认证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宝钢股份有
限公司等建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大型企业单位排水水质实施监测。6、开展排水行业防范硫化氢中毒及有毒有害场所作业备案现场安全监督
检查。7、对配有自动采样设备的市属防汛泵站、部分排放口和服务地区排水的立交泵站共计178个泵站，进行样品的收集、样品保存、样
品运输、样品交接、现场记录、样品实验室检测及数据报告的出具。8、每季度对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及竹园污泥处理厂进行噪声监测.根
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规定，实施现场监测，监测项目为噪声。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1331万元，项目资金计划按照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落实2022年度城镇污水处理行业监管各项工作
。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污水处理费代征手续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依据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工作职责。2022年组织开展：根据《污水处理费委托征收服务协议》，按月向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支付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根据污水处理费汇算清缴结果结算
上年度代征手续费。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16]25号）                                                          
2.《污水处理费委托征收服务协议》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组织实施。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作为上海市水务局所属负责本市排水行业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按照三定方案认定的工作职责，根据《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沪财预〔2016〕25号）第十四条“使用公共供水
的单位和个人，其污水处理费由本市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公共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征，并在发票中单独列明污水处
理费的缴款数额”和第十八条“本市公共供水企业以及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代收的单位代征污水处理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在污水处理费支
出预算中安排手续费”的规定，市属系统的污水处理费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与公共供水单位签订污水处理费委托征收服务协议，按
照不高于实际代征污水处理费收入总额的2%安排代征手续费，按月支付，年终结算。
四、实施方案

根据《污水处理费委托征收服务协议》，按月向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275万元，按月向上海浦
东新区自来水有限公司支付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6.5万元，按月向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支付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

72万元。根据污水处理费汇算清缴结果结算上年度代征手续费。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4242万元，用于支付委托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系统建设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实现本市中心城区石洞口、竹园、白龙港等三大区域排水系统的智能化诊断评估和运行调度管理，市排水事务中心统一规划建设上海市
排水运行调度系统，通过建设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管理平台、完善排水系统监测监控体系和构建排水系统模型等项目，在对石洞口、竹园
、白龙港三大区域关键排水设施运行信息的采集、查询、统计分析、报表等数据管理功能及监视、报警等运行状态监控功能基础上，实现
诊断评估、决策支持、应急调度等高阶管理功能，为中心城区厂网一体化运行调度管理提供基础，为排水系统的平稳运行、控制污水溢流
和泵站放江污染提供支撑，促进中心城区水环境和水安全的两水平衡。
二、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沪水务【2019】1383号) 上海市水务局印发《关于
开展排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管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水务【2020】192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实施。上海市水务局印发《关于开展排水系统“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监管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沪水务【2020】192号)中职责分工，上海市排水管理处负责市级排水运管平台的建设及全市排水数据接入；负责白龙港、竹园、
石洞口污水三大片区排水管网监测站点建设和排水模型建设。
四、实施方案
 1、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管理平台。主要内容是构建上海市排水设施运行调度管理平台，实现上海市排水设施运行监控告警、日常运行与
应急调度管理、市区业务协同等功能，为上海排水系统的智能化诊断评估和科学调度，市、区协同联动，水、泥、气同步治理，以及控制
污水溢流和泵站放江污染提供支撑，进一步深化排水全行业、全过程精细化监管，统筹中心城区与郊区污水排放、提升污水输送效能，为
促进上海市水环境和水安全的两水平衡提供排水保障。2、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系统监测站点建设 在本市中心城区新建安装9处排水管网
液位和流量自动监测设备，及117处排水管网液位自动监测设备，为中心城区排水运行调度实现在线监视、预警及模型构建和应用提供数
据支撑。 3、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系统排水模型建设 上海市排水运行调度系统排水模型建设基于上海市排水设施GIS数据库，构建上海市
石洞口、竹园、白龙港三大片区污水系统模型及现状已建雨水系统模型，主要目标是为中心城区排水运行调度提供诊断评估和运行调度决
策支持。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经费预算共117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78万元），主要用于本项目建设。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泵站增设拦截和清捞设置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对122座市属防汛泵站集水井新增漂浮垃圾清捞装置；完善电气、自控配套设施。对市属防汛泵站增设排口拦截装置，拦截、清理放江水
体中携带的漂浮物：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防汛泵站放江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及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四、实施方案
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及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根据项目批复实施项目。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4080万元，其中25座泵站新增排口拦截装置580万元，122座泵站新增集水井漂浮垃圾清捞装置35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2019年积水改善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针对排水管道存在的防汛标准低、设施老旧、存在结构性病害等问题，采取局部排水管道翻排等方式，提高管道
排水能力，解决暴雨积水问题的管道工程。由市住建委审批，使用城维资金。
二、立项依据
沪建综计[2020]519号等批文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申请立项，由相关区具体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开展前期工作，相关区负责选取施工单位并施工，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各类款项的支付。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2100万元，均为城维资金，主要用支付项目进度款。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历年项目审计尾款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针对排水管道设施老旧、存在结构性病害等问题导致水土流失而引发的道路空洞、路面沉降，采取以非开挖修复
为主的多种工艺方式修复排水管道，恢复管道排水能力并修复沉管所引起的道路病害，解决排水管道和道路的安全隐患。
二、立项依据
沪建审计[2020]021号等批文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申请立项，由相关区排水管理部门作为项目管理单位具体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开展前期工作，相关区负责选取施工单位并施工，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各类款项的支付。上海市住
建委负责竣工决算审计。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15373万元，均为城维资金，主要用支付项目审计尾款。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沉管抢修工程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针对排水管道设施老旧、存在结构性病害等问题导致水土流失而引发的道路空洞、路面沉降，采取以非开挖修复
为主的多种工艺方式修复排水管道，恢复管道排水能力并修复沉管所引起的道路病害，解决排水管道和道路的安全隐患。由市水务局审
批，使用市级城维资金。
二、立项依据
沪水务[2021]148号等批文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申请立项，由相关区排水管理部门作为项目管理单位具体实施。
四、实施方案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开展前期工作，相关区负责选取施工单位并施工，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各类款项的支付。上海市住
建委负责竣工决算审计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1880万元，均为城维资金，主要用支付项目进度款。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水文总站水质监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巩固全市消劣成果，逐步提升水环境质量，聚焦长江大保护、长三角区域协同治水、“一江一河”治理三大任务，支撑河长制湖长制实
施，掌握本市河湖水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需对全市河湖开展人工监测、动态监测。同时，为全面掌握本市水文变化规律，精准服务于新
形势下水资源保护和管理，需加强全市骨干河湖的全指标水质监测及分析。
    对99个国家重点水质站、中心城区骨干河湖开展全指标水质监测；对全市镇管以上河湖部分市控断面、建成区67条黑臭水体开展跟踪
水质监测，对区控镇控断面、“三查三访”问题河湖开展监督性水质监测，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开展监督性水质监测；对黄浦江
上游、苏州河干流及重要支流、淀山湖、吴淞口等水域开展水质动态监测；以上海市河湖密集区域为研究实验区，开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遥感水质监测的技术研究与应用。 
二、立项依据
1.《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2.《水利部关于印发地表水国家重点水质站名录的通知》（水文〔2019〕289号）；
3.《水利部水文司关于做好地表水国家重点水质站水质监测工作的通知》（水文质函〔2019〕37号）；
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发（2015）74号）；
5.《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的通知》（建城〔2015〕130号）；
6.《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水务局制订的<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工程总体方案>的通知》（沪府办〔2017〕80号）；
7.《上海市消除劣Ⅴ类水体及黑臭水体考核管理办法（试行）》（沪河长办〔2018〕49号）；
8.《上海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年全市河湖水质监测计划>的通知》（沪河长办〔2021〕41号）；
9.《上海市骨干河湖“十四五”水质监测方案》（沪水务〔2020〕604号）；
10.《关于2022年度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督性监测要求的函》。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文总站组织实施。按照《上海市水文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水文机构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承
担水文监测业务。” 以及《水利部水文司关于做好地表水国家重点水质站水质监测工作的通知》（水文质函〔2019〕37号）第七点，“
流域和省级水文部门应加强能力建设，保质保量完成国家重点水质站水质监测任务。确因人员、设施条件不足暂时无法独立开展工作的单
位，可考虑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完成部分采样、检测等工作。”水质监测项目由市水文总站与水质采样、监测，水质自动监测运维服
务单位签订购买合同。
四、实施方案



    实验室日常运行：实验室仪器按需购置；设备维修保养，仪器设备检定及配件，试剂、标样、器皿及耗材，废液处置等根据实验室质
量管理、监测任务等工作需要列支。
    服务河长制湖长制水质监测：①地表水国家重点水质站，99个站每月开展1次监测，监测项目24项，湖泊增加2项；②中心城区骨干河
湖，32个断面每月开展1次监测，监测项目24项，湖泊增加2项；③全市河湖市控新增断面，约94个断面双月开展1次监测，监测项目6项，
湖泊增加1项；④建成区67条黑臭水体，288个断面全年开展1次监测，监测项目4项；⑤区控镇控断面监督性监测，约70个断面全年开展1
次监测，监测项目6项，湖泊增加1项，分月实施；⑥“三查三访”问题河湖，约200个断面全年开展1次监测，监测项目6项，湖泊增加
1项，分月实施；⑦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监督性监测，约2600座设施全年开展1次监测，根据设施建成时间监测4项或7项，分月实施
。
    水质在线监测运维：共3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投入运行，其中固定站14个，箱式岸边站19个。运行维护主要包括辅助设备维护、仪表维
护和实验室比对、水电通讯耗材及废液收集处置等。
    2021年底组织完成服务河长制湖长制水质监测和水质在线监测运维项目的提前政府采购，按照工作的推进落实情况，分2至3次支付；
2022年9月底前完成实验室仪器购置；实验室日常运行按照实验室管理要求安排进度；第四季度末组织完成项目（合同）验收。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11982346元。主要用于购买实验室仪器、支付设备维修保养、仪器设备检定及配件，试剂、标样、器皿及耗材，废液处置
等费用；购买服务河长制湖长制水质监测服务；购买水质在线监测运维服务。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水文总站水文基础设施改造及维护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江河堤防、城市防洪标准不断提高，水环境保护及水资源合理利用对水文业务的服务要求亦不断提高，且水资
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防灾减灾任务更加艰巨，我国现有水文测站的测报设施标准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根据相关规划及文件要求，对水文测站基础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标准化改造及安全防护等是为保障水文测站正常运行，确保正常收集水
文数据，服务支撑防汛安全、水资源调度、工程设施安全等工作。
水文测站的运维、水质采样及水文调查离不开船舶的基础保障。上海市水文总站目前有船舶4艘，按照海事部门对船舶管理要求，对水文
测量船舶进行运维管理，确保船舶及相关设备运行处于适航状态，船舶能随时待命出航。
测站运行及委托维护包含黄浦江上游基本测站、长江口专用站网、省市边界测站、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四部分。对测站监测
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是为确保测站的正常运行、水文监测数据的持续收集、满足技术规范要求、提高监测数据质量的基础工作。
为加强水文信息化业务相关基础设施、设备运行维护专业化、规范化管理，提升运维的专业性和可靠性，有效降低运行管理成本，开展周
期性网信基础设施设备的常规运行维护，优化资源配置，及时排除各类故障，并通过业务系统的漏洞扫描，查找薄弱环节，进一步提升设
备运行效率和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保证各类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和效益发挥，更好地为水文业务做好支撑服务。
二、立项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
(2) 《水文基础设施及技术装备管理规范》
(3) 《上海市水文管理办法》
(4) 《上海市水文总站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5) 《上海市水文测站运行管理规程》
(6)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文监测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7) 《上海市水文总站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文总站组织实施。由市水文总站与水文测验、水文设施运维、水文测量船运维、网络安全服务单位签订购买合同。
四、实施方案



测站维护改造：
测站设施零星维修维护：每年对站房、测亭、观测场等设施进行检查维修维护。
测站标准化改造：按照水文总站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22年对曹家渡、夏字圩、三角渡、东团、吴淞口站进行标识标牌、基础建筑
、水文设施等标准化改造。
水文测量船运维：
船舶年检维修费：根据船舶检验技术规则及船舶现状进行维修维护。
船舶委托管理费：通过政府采购程序，委托船舶运维公司按照海事部门对船舶日常运行和检验要求，做好船舶海务、机务、船员等管理，
日常维护保养确保船舶及相关设备运行处于适航状态，船舶能随时待命出航。
测站运行及委托维护：
全年对黄浦江上游基本测站、长江口专用站网、省市边界测站、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四部分内容按相关要求开展测站运行维
护管理，主要包括设施巡检和运维、备品备件更换、设备检校、监测资料收集整理、应急维修等工作。
机房及网络运维：
完成总站本部及直属中队通信与网络环境的常规运维，及时处置网络安全应急事件，针对汛期及进博会等重要时期加强值守保障。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经费预算共14665415元，主要用于测站维护改造、水文测量船运维、测站运行及委托维护、机房及网络运维等方面。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水务海洋规划技术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水务局对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职责规定，规划院承担本市水务、海洋规划实施和建设
项目的前期研究以及技术协调、技术审查，承担规划、建设管理、行业管理、科学决策中的技术服务、技术支撑工作，并为受理单位提供
蓝线控制线。其中技术审查由院内技术管理中心负责具体事务。由于近年来审查任务量迅速攀升，每个项目需召开两次审查会，需耗费大
量的人力，技术管理中心难以持续应对如此大的工作量。为此，规划院通过购买社会力量用于协助单位开展上海市级财政水务工程前期成
果技术审查服务和概估算审核服务。通过水务海洋规划技术服务项目的设立，部分购买社会服务力量，辅助对上海市水利工程项目前期研
究以及技术协调、技术审查工作的开展。水务规划院作为局的技术支撑单位，常年承担上级转来的临时性重大任务技术研究，共上级决策
参考。但受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技术人员结构等限制，需要通过购买服务选择综合技术力量合适的专业单位配合完成重点项目的前期论证
。通过水务规划成果应用项目开发，提高水务规划成果的应用和实施。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上海市水务项目咨询评估管理暂行管理办法》、《水务项目评估要点》、《河道蓝线划示手册
》及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三定”方案。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实施。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海洋规划设计研究
院）组织实施水务海洋规划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济评审；与河道蓝线划示工作服务单位、水务海洋项目评审技术服务单位签订政府购
买服务合同。联合相关科研研所和设计咨询机构的的任务，从而形成高质量的研究分析成果，完成市区防汛减灾能力考评等重点任务技术
储备研究工作。对已批水务规划要素进行分析，整理规划成果主要数据，设计并搭建规划要素数据库，完成开发水务规划成果移动应用平
台。
四、实施方案
为上海市河道蓝线管理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技术服务咨询及经济审查，使相关项目技术、经济合理，更好地符合上海水务海洋建设管理需
求，为局审批决策提供技术支撑。进一步加强市级水务海洋财政专项项目概估算审核质量加快项目前期审批进度，负责对概估算审核中标
单位的管理工作。中标单位根据投标文件提交的方案，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听取委托单位的建议和意见,深化工作方案，以保障项
目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项目的设立，购买社会服务力量，辅助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对项目前期研究以及技术协调、技术审
查工作的开展，对水利工程成果的可行性、合规性、合理性、经济性等进行审查,对规划控制、工程项目实施效果等进行技术路线检查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水利工程概估算的审核，加强合理分配投资资金、加强投资计划管理，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提升项目审批
进度，为审批主管部门提供了技术支撑。完成市、区防汛减灾能力考评等重点技术研究计划、按照局领导要求完成其他重点任务。对已批
水务规划要素分析，整理规划成果主要数据，设计并搭建规划要素数据库，开发2035水务规划成果应用平台，提高水务规划成果的应用和
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67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防汛技术保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职能承担本市水旱灾害防御相关技术支撑工作。负责本市水旱灾害防御相关的水雨情数据收集、综
合分析。负责水旱灾害防御相关的汛情、灾情、社情、舆情等基础信息和历史关联信息回溯分析应用。洪水风险图编制和应用。洪水风险
图模型和沿海风暴潮模型研究及应用。负责城市内涝风险分析、预报、评估和对策研究。开展水旱灾害防御技术研究。组织开展水旱灾害
防御技术发展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承办市级水旱灾害抢险物资更新、储备和管理。负责防汛物资调度研究和辅助决策支持。

二、立项依据
    1、《关于下达2021年报汛报旱任务的通知》办防[2021]70号
    2、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内涝治理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沪水务〔2021〕415号）
    3、《关于加强洪水风险图成果应用于防汛抗洪抢险工作的通知》（办减[2018]19号）
    4、《关于加强水文情报预报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部水文[2019]203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由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负责开展前期调研以及开展工作。
五、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877.7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海洋基础与综合调查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2022年度海洋基础和综合调查项目主要包含上海市低潮高地基础调查、上海市无居民海岛基础调查、海域资源底数调查和上海近海海域碳
汇调查评估等4个部分：
1.对上海市部分低潮高地，即奚家港沙、北港北沙、鸡骨一礁、鸡骨二礁、牛皮礁开展调查，工作内容包括：低潮高地及其周边区域地形
地貌测绘；第三方复测；数据集汇编；研究报告编制。
2.对九段沙、白茆沙、东风东沙、东风西沙、三星东沙、三星西沙、佘山岛等7个无居民海岛开展基础调查，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无居民
海岛及其周边区域水下地形测量；第三方复测；数据集汇编及影音制作；研究报告编制。
3.对本市滨海湿地进行逐地块调查；对本市滨海湿地保护、利用、生态状况及功能等进行评价和分析；选取杭州湾岸段海洋生态红线区域
等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站点，开展监测。对外来物种入侵调查研究。开展金山三岛潮间带生物调查评估。
4.上海近海海域碳汇调查评估。开展海洋生态系统碳汇主体分析，遴选并设计适用于上海海域的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实施碳储量调查监测
与分析评估，起草上海蓝碳调查评估技术导则，初步掌握海域碳源碳汇格局。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
19号）；3.《关于建立县级以上常态化海岛监视监测体系的指导意见》（国海发〔2014〕11号）；4.《关于加强海洋调查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海发〔2015〕5号）；5.《2016年全国海岛管理工作要点》（海办发〔2016〕12号）；6.《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国海发
〔2017〕2号）；7.《围填海管控办法》（国海发〔2017〕9号）；8.《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
2018〕24号）；9.《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
号）；11.《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12.《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13.自然
资源部《生态系统碳汇巩固提升方案》（征求意见稿）；14.《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5.《沿海蓝碳：红树林、潮滩湿地
、海藻地储碳及排放因子计量方法手册》（联合国环境署）；16.《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17.《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18.《上海市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实施方案》（沪府办规〔2017〕
12号）；19.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沪水务〔2019〕1081号）；
20.《上海市海洋调查规划（2020-2030）》；21.《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沪府办发〔2021〕9号）；22.《上海市海洋“
十四五”规划》（沪海洋〔2021〕47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实施方案主要包括任务来源、项目目标与主要内容、技术标准和资质要求、技术路线、工作节点安排、经费安排、档案资料的归档
要求、保密管理要求、安全生产管理以及评审和验收等内容。
1.2022年2-3月，完成分散采购项目网上招标，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和评审；开展项目风险和廉政教育；
2.2022年4-8月，按评审通过实施方案完成各项外业测量工作以及碳通量监测；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和监督检查；开展项目进展检查和
评估；
3.2022年9-10月，完成图形绘制、监测成果分析评估和报告编制工作；
4.2022年11-12月，开展项目进展评估和验收；
5.2022年12月，开展项目完成情况和绩效评估。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20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1000.2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海域动态监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上海市海岸线保护与利用日常监管:为落实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定，国家海洋局印发的《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和国家海洋局关于《贯彻落实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的指导意见》，开展海岸线日常巡查和海岸线年度调查统计工作，全面监测海岸
线动态变化。
    2.海域动态监视监测:运用“天、空、地、网”一体化监管技术手段，全面开展地面监测、无人机监测和遥感监测，对海域开发利用
活动进行动态监视监测。
    3.海域海岛业务系统运行:上海市区级海域海岛动态监管业务系统（运维）：对“县级海域动态监管能力建设”部署的软硬件系统、
无线4G基站设备进行日常维护，数据库、业务模块维护、升级。
    4.海域动态传输通讯及监控车维护：海域动管传输网络通信服务：确保8条10M传输网络稳定运行，为视频会商系统、无线4G基站、视
频监控系统、车载专业设备和海域动管业务系统和防汛防台提供传输保障；海域监控作业车维护保养及日常使用管理服务：对2台海域监
测作业车进行保养、维修和日常使用管理，为海域监管业务、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提供交通保障。
   5.海域使用审批技术审查，主要是开展海域审批用海分析技术、海域使用金征收支持等。
二、立项依据
1.《海域使用管理法》；2.《关于全面推进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的意见》（国海管字〔2011〕222号）；3.《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管理办
法（试行）》（国海规范〔2016〕1号）；4.《建设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规范（试行）》；5.《贯彻落实<围填海管控办法>的
实施方案》；6.《关于认真核查海域使用疑点疑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海行为的意见》；7.《海域使用疑点疑区（卫星遥感）监测核查工
作规范》；8.《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的实施意见》；9.《贯彻落实<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
理办法>的指导意见》和《贯彻落实<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的实施方案》；10.《上海市海岸线调查统计工作方案》（沪海洋〔2017
〕34号）；11.《上海市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实施方案》；12.《上海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13《上海市海洋局
海域使用审批细则》（沪海洋〔2016〕5号）；14.《关于印发上海市2021年海洋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2022年1月，完成“一招三年”项目合同续签和提前采购项目工作方案编制，启动监视监测工作；
2.2022年2-3月，完成分散采购项目网上招标，签订合同；
3.2022年4-6月，按计划开展跟踪监测、用海分析和报告、图件编制；
4.2022年7-9月，开展项目进展检查；
5.2022年11-12月，开展项目验收，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完成项目情况和绩效评估。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20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1141.2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西起芦潮港水闸东导堤、东至南汇东滩整治工程南区南侧堤，涉及
岸线总长17.05km。实施内容包括堤前中高滩湿地保护及修复已有消浪顺坝、营建低滩牡蛎礁群、人工鱼礁群，侵蚀海滩区营建牡蛎礁群
、低滩湿地泡生境，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潮间带生物多样性修复、科普管护设施配套、海岸带生态环境跟踪监测等。 项目建设
期为2022-2023年，总投资5.45亿元，中央资金支持40000万元，上海资金支持13597.05万元。
二、立项依据
1.《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2.《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3.《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年）》；4.《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5.《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6.《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7.《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在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基础上，全面开工建设。重点完成堤外海滩保护与修复工程、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实施内容包括堤
前中高滩湿地保护及修复已有消浪顺坝长约10.70km，节点一营建低滩牡蛎礁群面积4.2ha、人工鱼礁群面积10ha，侵蚀海滩区营建牡蛎礁
群面积24.54ha、低滩湿地泡生境面积9.75ha，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面积84.70ha，同时开展项目监测工作。
    1.堤外海滩保护与修复。堤前中高滩湿地保护及修复为保护堤前中高滩湿地不被继续被淘刷，对实施范围内堤前已有消浪坝按原轴线
进行修复，更换破损移位重量偏轻的扭王块体，使其设防标准满足现规范要求。
    2.港湾凹地生态减灾。通过构建牡蛎礁、人工鱼礁、底栖生物投放等措施，改善现有波浪能集中的状况，为鱼类等底栖动物提供遮蔽
场所及丰富的饵料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改善海域生态环境。
    3.侵蚀海滩修复。针对沿线处于持续冲蚀的滴水湖出海闸两侧不稳定海滩，在离岸0.6~1.2km、东西长度约2.5km的滩面上，采用不连
续牡蛎礁群控制滩势，营造多样生境。
    4.低滩湿地泡生境。针对持续侵蚀和缺乏鸟类觅食空间的近岸低滩，营造若干斑块面积不一的生境空间，形成周期性淹水低洼地和光
滩裸地，从而满足滩地控制和鸟类觅食的需求。
    5.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本工程拟通过物理控制法和生物控制法相结合的措施清除现状互花米草种群，并采用恢复本土植被的方式
抑制其继续扩张。
    6.滩涂植被恢复。在滩涂现状高程4.0~5.0m范围内种植白茅、糙叶苔草和碱菀，主要位于节点一和节点三重点生态修复示范段；在高
程3.0~4.0m范围内种植芦苇；在高程2.0~3.0m范围内种植海三棱藨草，主要位于节点一以及南汇嘴观海公园以北消浪坝外侧滩地。 
    7.底栖生物投放。在沿线三处重点生态修复示范段节点投放近江牡蛎、缢蛏、青蛤、沙蚕等底栖动物，促进淤泥质滩涂生物多样性恢
复。
    8.科普及管护设施配套。生态修复科普及管护设施配套包括全线标识标牌配套、警戒潮位现场标志物、管护栈道等布设。                                                                                                             
    9.加强环境保护。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涉及用海、用地的措施，及时办理用海、用地审批手续；加强施工管理，严禁施工人
员捕捞或捕鸟，限制施工人员的活动范围，避免破坏海洋的生态环境。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1日-2023年11月30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2年预算金额：6689.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海洋观测调查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中心海洋监测预报职能，组织开展常态海洋水文基础数据收集、海洋观测设施设备全年运行维护，对海洋站点观测数据进行比对及比
测分析，购置测站运行维护所需设备，同时开展海洋观测数据质控及应用系统和上海市海洋数据共享及预报管理平台的运维工作。
二、立项依据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上海市海洋观测预报“十四五”规划》《上海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上海市处置海洋灾害专项应急预
案》《全国海洋预警监测工作方案》《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海洋站（点）观测业务运行管理规
定》《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市水务局2020年度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的审核意见》《上海市水务海洋信息化规划（2015-2025）》《上
海市水务海洋信息化顶层设计报告（2015-2025 年）》《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信息化建设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四、实施方案
全年运维项目于2021年12月提前启动，并于年中、年末进行检查，年底进行验收。其他项目第一季度启动并招标完成，第二季度确定实施
方案，第三季度项目实施，第四季度项目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总预算1786.14万元。其中海洋观测设备设施运维825.33万元，海洋水文基础数据收集809.78万元，设备购置47.36万元，海洋站数
据比对及比测77.13万元，共享平台运维13.27万元，质控平台运维13.2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防汛物资储备（物资管理、物资储备）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上海市防汛条例》以及《上海市市级防汛物资储备管理
办法》,各级防汛指挥部应当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汛抢险物资。防汛物资储备日常管理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市
级防汛物资的储备和调度工作,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工作是有效防控风险，全面提升本市综合防范能力的需要，更是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安全发展的需要。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上海市防汛条例》以及《上海市市级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办法》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实施此项目
四、实施方案



1、前期工作
汇总统计了即将到期的防汛物资数量，结合防汛抢险实际，调研分析了新增防汛的需求，提前开展2022年市级防汛预算编制准备。
按照《上海市市级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办法》，我办负责市级防汛物资的储备和调度工作。目前全市共有市级物资仓库7个，主要分布在浦
东、宝山、杨浦、静安、松江、金山以及崇明等区域，至2010年以来，累计储备各类抢险物资、救生器材、抢险器具及设施设备约3577万
元，根据每年物资储备情况、抢险工作需求对物资进行轮换更新和新增，确保出现险情物资能快速调用，投入使用。多年来以来已为堤防
出险，人员转移撤离，居民小区、道下立交路积水等提供抢险物资，为城市正常运行和防汛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
2、主要内容
（1）加强物资管理：加强7个市级仓库防汛物资管理，做好物资轮换更新和报废处置等工作。
（2）加强市级防汛指挥分中心的管理：主要负责分中心及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提供防汛指挥分中心会议室、计算机房、防汛值班室、
防汛学习资料室共约900平方米供防汛所用。
（3）新增防汛物资储备：结合近年来防汛工作实际，采购金属挡板、拐弯角、高边柱、连接件、防渗带，冲锋舟、应急灯、移动抽水泵
、拉森钢板桩、组合式防洪板、折叠式移动堵水墙等物质。
3、保障措施
我办及各市级防汛物资管理单位具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可确保项目经费使用合理合规，不断总结完善、通过专家评审、项目验收、监督考
核等阶段，可确保项目质量，依据相关管理规范，在项目立项、项目主体、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方面皆有具体阐述和要求。
4. 计划进度（1）市级防汛物资管理；
1、2021年12月：各市级防汛物资仓库管理单位按政府采购要求开展物资管理招投标工作。
2、2022年一季度：完成合同签订。
3、2022年1月-12月，组织开展防汛演练、物资维护保养盘点、业务培训、年中、年终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
（2）物资轮换更新及新增：
1、2022年3月至4月：按政府采购要求完成招投标工作，签订合同。
2、2022年5月至6月采购完毕，物资验收合格后入库。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项目经费909.2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